國立中興大學地方關懷與創生基地
場地租借申請表

	申請單位
	
	申請日期
	

	申請人姓名
	
	聯絡電話
	

	Email
	

	申請事由
	

	借用空間
	ロ16人小教室（光明一路33號） 
ロ5人小會議室（光明一路33號，為教室借用附加方案，不獨立借用） 

	
	ロ展覽室（光明一路35號） ロ前院 ロ後院 

	借用時間
	自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星期____ 
至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星期____ 
	□上午時段 (07:30~12:30)
□下午時段 (12:30~17:30)

	□已詳讀「國立中興大學地方關懷與創生基地場地管理使用暨收費辦法」、「國立中興大學地方關懷與創生基地場地租借收費標準」及「國立中興大學地方關懷與創生基地設備確認申請單」，申請人提出借用申請與簽名確認後，即為視同瞭解並同意使用規則，如違反使用規定、未能將場地回復原狀或損壞設施時，願負賠償責任。

	審核欄

	□同意借用:□不收費。□收費:          個時段，場地使用費共              元。

	□不同意借用，審核理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	承辦人
	
	單位主管
	




